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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教„2021‟125 号 

 

 

 

 

 

台山、开平、恩平市财政局： 

为均衡预算执行进度，提高预算完整性，根据《广东省财政

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

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科教„2021‟249 号），现提前下达 2022

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共 1,565 万

元（详见附件）。此项资金收入列 2022 年度“1100245 教育共

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，支出列“20502 普通教育”相

关项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地财政部门应将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

数全额编入本级预算，做好 2022 年预计数分解下达相关工作。

此项资金待 2022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拨付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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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请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好省补助资金，按照

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薄弱

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》（财教„2021‟3 号）有关要

求，将资金用于持续改善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，有序扩大城镇

学位供给，巩固消除“大班额”成果，提升学校办学能力，改善

校园文化环境。 

三、各地要按照《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

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„2021‟127 号）有关规定，做好 2022 年预

算分解下达相关工作。落实资金管理主体责任，科学管理和使用

资金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防止出现挤占、挪用、虚列、

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。做好与发展改革部门安排基本建设项目等

各渠道资金的统筹和对接，防止资金、项目安排重复交叉或缺位。 

四、请各地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在预算

执行过程中，对照本次下达的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，确保

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，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。 

 

附件：1.提前下达 2022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 

升中央补助资金明细表 

      2.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

绩效目标表（2022 年） 

 

 

江门市财政局 

2021 年 12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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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江门市教育局。 

  江门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23 日印发 

 


	



